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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市惠诚（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所律师对 2025 年内

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右中旗再生水输送工程（调

整债券）专项债券相关事宜发表法律意见，对该项目债券调整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承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财政部关于印

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财

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

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财

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

〔2020〕94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61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

券信息公开平台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5 号）、《财政部关

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等

文件和《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

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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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进行上述核查验证，已经得到相关方的以下承诺及声明，

并以该承诺、声明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前提；保证其向本所提供

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须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陈述均真实、

合法、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保证其向本

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保证对本所提供的文件

和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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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引言

一、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表 1词语含义表

名词 释义

专项债券
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调整债券）乌兰察布市察哈尔

右翼中旗-察右中旗再生水输送工程（调整债券）专项债券

专项债调

整主体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申报主体 察哈尔右翼中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务评

估报告》

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2024年内蒙古自治

区政府专项债券（调整债券）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右中旗

再生水输送工程（调整债券）专项债券财务评估报告》

《收益自

求平衡方

案》

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财政局、察哈尔右翼中旗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出具的《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调整债券）

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右中旗再生水输送工程（调整债券）

专项债券收益自求平衡方案》

本法律意

见书

《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调整债券）乌兰察布市察哈

尔右翼中旗-察右中旗再生水输送工程（调整债券）专项债券法律意

见书》

本所 北京市惠诚（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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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声明事项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以委托方提供资料的真实、完整、准确为前提，

委托方应确认所提供的书面文件、工作底稿电子件、复印件与原件核

对一致。

2.委托方保证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

和法律文件，无任何隐瞒、疏漏，不存在与前述法律文件或事实陈述

相反的事实及法律文件。

3.本所律师仅就与专项债券项目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本

法律意见中对有关财务评估报告、收益自求平衡方案等文件中某些数

据或结论进行引用，并不表示本所律师对相关数据以及结论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4．本所律师对于本法律意见书中重要的、需要披露的但是又无

法得到独立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本所律师将根据有关政府部门、公

司、其他单位的证明文件以及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书

面报告的专业意见，对待证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5.本所律师依据委托方提供的上述文件，并以现行有效之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及政策文件作为依据发表法律意见，仅供参考。若由于

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不完全、不完整，或其他客观原因导致本法律意见

出现偏差，我所不承担由此造成的责任。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发行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及本

所承办律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或由任

何其他人予以引用。

7．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及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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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效。

基于上述声明和提示，我们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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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法律意见书采用的基本方法

1.审阅委托方提供的材料、信息以及文件；

2.与委托方工作人员访谈，了解项目情况；

3.参考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包

括财务评估报告、项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

4.依据相关法律、政策、程序以及日常操作习惯做出的法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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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一、本次专项债券调整相关情况

（一）调整人

根据现有资料，本次专项债券调整主体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符合国发[2014]43 号、财预[2016]155 号及财库〔2020〕43 号的规

定。

（二）本次专项债券调整概况

根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表 1拟调整专项债券概况表

项目内容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 察右中旗再生水输送工程（调整债券）

调整性质 本期调整债券

调整年度 2025年

调整规模 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六期）900万元

调整原因 工程未开工，债券资金有滞留，因此及时作出调整

实际利率 3.36%

债券期限 20年（已发行期限 3年）

还本付息

约定

已发生的债券利息由原项目察哈尔右翼中旗科布尔镇纵一路至太重

路中水回用管网、污水管网建设工程负担，剩余未支付的债券利息

由察右中旗再生水输送工程负责偿还。

募集资金

用途
用于察右中旗再生水输送工程（调整债券）建设

合计调整

金额
玖佰万元整 ¥9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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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 察右中旗再生水输送工程（调整债券）

调整性质 本期调整债券

调整年度 2025年

调整规模 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九期）150万元

调整原因 工程未开工，债券资金有滞留，因此及时作出调整

实际利率 3.30%

债券期限 20年（已发行期限 3年）

还本付息

约定

已发生的债券利息由原项目察哈尔右翼中旗科布尔镇纵一路至太重

路中水回用管网、污水管网建设工程负担，剩余未支付的债券利息

由察右中旗再生水输送工程负责偿还。

募集资金

用途
用于察右中旗再生水输送工程（调整债券）建设

合计调整

金额
壹佰伍拾万元整 ¥1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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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本次专项债调整募集资金用途为察右中旗再生水输送工程（调整

债券）的支出，专项债券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主体，项

目实施主体为察哈尔右翼中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察哈尔右翼中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的《营业执照》

以 及 本 所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网 站

（http://www.gsxt.gov.cn）查询的信息显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基本信息如下：

表 3 申报主体表

发行主体情况

申报主体
察哈尔右翼中旗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项目单位性质 机关单位

项目法人

证照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项目法人证照

号码
11152631MB1P4418X6

法定代表

人
李韶东

通讯地址 察右中旗科布尔镇镶蓝大街北

申报主体

介绍

监管旗级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建立和

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系统，对所监管的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管。负责监管企业工资分配管理工作，

同时编制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审查、批准重大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管理事项。依法对全旗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完

善国有资本管理政策，承担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改革，指导推进相关

工作。



- 11 -

三、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介绍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察右中旗再生水输送工程（调整债券）

建设单位：察哈尔右翼中旗水投水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在建

建设地址：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

建设内容及规模：

新建年输水能力 795 万 m³的输水加压泵房 1 座，新建 DN200～

DN700 输水管线 108.31km,配套相关变配电及监控管理设施。年输原

水 795 万 m³(长距离输水损失系数取 5%<下同>,输送至目的地水量为

755 万 m³/年),其中向内蒙古世纪恒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水泥厂)年输原水84万m³(输送至目的地水量为80万m³/年),向察右

中旗建邦万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选矿厂)年输原水711万 m

³(输送至目的地水量为 675 万 m³/年)。

估算总投资:根据关于察右中旗再生水输送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项目总投资为 25239 万元。其中，本次拟调整专项债资金 1050

万元。

项目建设工期:2024 年 10 月 1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

考虑债券申报对建设期利息及发行费的影响，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与初设批复中的总投资略有不同，经调整的实际总投资详见本方案第

四章--总投资概算及资金流入流出情况。发行费用是指在债券首次发

行时产生的咨询服务费等费用，这些费用不计入项目总投资资金。因

此本项目本期发行债券为调整债券，不涉及发行费用，本文段后所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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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因本期调整债券产生的发行费用均不属于项目总投资资金。

（二）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立项审批。根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的描述，项

目已取得如下批复文件（或核准、备案文件等前期资料）：

表 4 项目前期批复表

编

号

文件

类型
批准文号 文件名称 发文机关 批复日期

1
建议

书批

复

中发改审批字

〔2022〕186
号

《关于察右中旗再生水

输送工程项目建议书的

批复》

察哈尔右

翼中旗发

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22/07/19

2

可行

性研

究报

告批

复

中发改审批字

〔2022〕248
号

《关于察右中旗再生水

输送工程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

察哈尔右

翼中旗发

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22/11/12

3
环评

批复

乌环中审

〔2024〕05号

《关于察右中旗再生水

输送工程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

兴安盟发

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20/10/23

4
用地

批复

中自然资发

〔2025〕11号

《关于察右中旗再生水

输水工程项目临时用地

的批复》

察哈尔右

翼中旗自

然资源局

2025/04/08

5
中标

通知

书

—— 《中标通知书》

察哈尔右

翼中旗水

投水利投

资开发有

限公司

2024/07/24

6
施工

合同
—— 《施工合同》

察哈尔右

翼中旗水

投水利投

资开发有

2024/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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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7
洪评

批复

中水审〔2023〕
13号

关于对《乌兰察布市察哈

尔右翼中旗再生水输送

工程项目防洪评价报告》

的批复

察哈尔右

翼中旗水

利局

2023/06/03

8
稳评

批复
——

《关于对察右中旗再生

水输送工程项目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备案的批复》

中共察哈

尔右翼中

旗委员会

政法委员

会

2023/05/23

9
申报

批复
——

《察右中旗人民政府关

于察右中旗 530万吨/年
再生水运输工程项目申

报的批复》

察哈尔右

翼中旗人

民政府

2020/03/20

10

行政

许可

决定

书

中水审〔2023〕
32号

《关于察右中旗再生水

输送工程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审批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书》

察哈尔右

翼中旗水

利局

2023/07/10

11 批复

中发改审批字

〔2024〕146
号

《关于察右中旗再生水

输送工程项目初步设计

延期的批复》

察哈尔右

翼中旗发

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24/12/27

12

行政

许可

决定

书

乌林草审许准

〔2023〕20号

《关于察右中旗再生水

输送工程临时使用林地

的行政许可决定》

乌兰察布

市林业和

草原局

2023/08/24

13

行政

许可

决定

书

中林草许准字

[2023]6号

《关于察右中旗再生水

输水工程项目临时占用

草原的行政许可决定书》

察哈尔右

翼中旗林

业和草原

局

2023/08/31

14

行政

许可

决定

书

内林草草监许

准〔2023〕1743
号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准予察右中

旗再生水输送工程项目

征收使用草原的行政许

可决定》

内蒙古自

治区林业

和草原局

2022/08/19

15 中水 —— 《中水供应合同》 察哈尔右 2022/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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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

合同

翼中旗建

邦万兴矿

业有限责

任公司

16
中水

供应

合同

—— 《中水供应合同》

内蒙古世

纪恒生矿

业有限责

任公司

2022/04/27

（三）财务分析说明

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察右中旗再

生水输送工程（调整债券）财务分析的说明》，对本项目的投资、收

入和成本等进行了预测。

（四）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为筹措项目建设资金，本项目将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融资：

表 5 融资途径表

类型 金额 比例 来源

资本金 23481.10 95.72% 财政资金

本期专项债 1050 4.28% 财政厅转贷

合计 24531.10 100.0% -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项目需要筹措的资金总额为 24531.10 万元。

其中，通过资本金筹措 23481.10 万元，资本金比例为 95.72%,符合

《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

[1996]35 号）中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要求。另外，

本项目计划调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050 万元，包括拟调整的 900 万

元及 1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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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期债券对应项目资金平衡情况

本项目自本期债券调整之日起至所有债券还本付息之日止的期

限内，共计可产生净利润 47439.43 万元，应偿还利息为 598.23 万元，

需缴纳的所得税为 9569.67 万元，折旧摊销为 12128.16 万元，据此

测算出的项目可偿债利润（EBITDA）为 69735.48 万元。考虑项目其

他融资成本后的债务本息和为 1648.23 万元，据此计算出项目每年的

覆盖率（偿债备付率）及累计覆盖率如下表所示：

表 6 覆盖率测算表

项目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项目利润 4020.40 3270.60 3269.75 3268.90 2859.54

应偿还利息 17.59 35.19 35.19 35.19 35.19

所得税 0.00 0.00 0.00 0.00 408.51

折旧 0.00 713.42 713.42 713.42 713.42

息税前利润+折旧 4038.00 4019.21 4018.37 4017.51 4016.65

债务本息和 17.59 35.19 35.19 35.19 35.19

累计本息覆盖率 229.50 152.64 137.26 130.66 126.99
——续表——

项目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项目利润 2858.78 2858.01 2449.06 2448.38 2447.71 2433.23

应偿还利息 35.19 35.19 35.19 35.19 35.19 35.19

所得税 408.40 408.29 816.35 816.13 815.90 811.08

折旧 713.42 713.42 713.42 713.42 713.42 713.42

息税前利润+折旧 4015.78 4014.91 4014.02 4013.12 4012.22 3992.91

债务本息和 35.19 35.19 35.19 35.19 35.19 35.19

累计本息覆盖率 122.54 119.45 117.19 114.09 111.64 109.61
——续表——

项目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项目利润 2431.44 2430.74 2430.04 2429.33 2428.61 2427.89

应偿还利息 35.19 35.19 35.19 35.19 35.19 35.19

所得税 810.48 810.25 810.01 809.78 809.54 8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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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 713.42 713.42 713.42 713.42 713.42 713.42

息税前利润+折旧 3990.53 3989.60 3988.66 3987.71 3986.76 3985.79

债务本息和 35.19 35.19 35.19 35.19 35.19 35.19

累计本息覆盖率 107.93 106.53 105.32 104.29 103.38 102.59
——续表——

项目 2042 合计

项目利润 677.04 47439.43

应偿还利息 17.59 598.23

所得税 225.68 9569.67

折旧 713.42 12128.16

息税前利润+折旧 1633.73 69735.48

债务本息和 1067.60 1648.23

累计本息覆盖率 36.64 -

表 7覆盖率测算总表

指

标

累计项目净

利润

应偿还利

息合计

还本当年

所得税

累计折旧摊

销

债务本息

和

本息覆

盖率

值 47439.43 598.23 225.68 12128.16 1648.23 36.64

本息覆盖率公式：本息覆盖率=EBITDA/债务本息和=（累计项目净利润+应偿还

利息合计+累计折旧摊销+还本当年所得税）/债务本息和。

说明：累计可偿债金额包括累计的年度净利润、应支付的各类融资利息、折旧

摊销，以及还本年的所得税。考虑到还本年以前的所得税已实际缴纳，因此在

计算累计覆盖率时，可偿债金额不包含还本年以前已实际缴纳的所得税（即所

得税未累计）。

测算结果显示，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债券本息资金保障倍数（即

每年的累计覆盖率）均大于或等于 1。其中，建设期覆盖倍数等于 1，

表明项目在建设期实现了资金流入流出的平衡；运营期覆盖率均大于

1.2，表明运营期内项目可偿债资金大于债务本息，债券违约的风险

较小。

最终，在项目债券还本后测算的累计覆盖率为 36.64，该覆盖率

即本项目债券全生命周期内的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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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表明，项目债券存续期间内，项目可偿债利润不论从整

体上看或是分年度看均能覆盖项目还本付息资金，总体覆盖率为

36.64，项目债券违约的风险小。

结合以上测算，可预测出本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的资金可以

满足专项债还本付息的要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的描述，专项

债券所列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项目收益能够保

证偿还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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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期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

（一）收益自求平衡方案

内蒙古研帮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项目出具收益自求平衡方案。根

据内蒙古研帮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内蒙古研帮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50192MA7ELCQK98，营业执

照的经营范围包含：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或融资咨询服务），具备本

期债券出具相应报告的法定资格。

（二）财务评估报告

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项

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根据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的营业执照，并经本

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

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50102MAE2H9F903,并持有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证书》（371500040025、151500040003）,具备为本期债券出

具相应报告的法定资格。

（三）法律意见书

本所受贵单位的委托，就本期债券拟发行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持有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颁发的证号为 31150000MD0217151U 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期债券提供中介服务的中介机构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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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设立、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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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债券发行文件审查结果

（一）《收益自求平衡方案》

《收益自求平衡方案》包括专项债券发行依据、项目投资估算及

资金筹措方案、专项债券发行方案等主要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本期政府专项债券

的发行在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面，可实现资金平衡。

（二）《财务评估报告》

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依据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进行评价的要求，对项目的收入、项目运营支出、项目融资及应付本

息，运营测算期自求平衡情况分别进行了财务评估分析。根据《财务

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融

资拟发行的察右中旗再生水输送工程（调整债券）专项债券预期偿债

资金来源能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息，实现融资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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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实施主体】具备负责本项目债券之准备、方案编制和项目实施

等工作的主体资格。

项目是区域重点建设的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已经取得了

相关批复，项目建设正在有序推进，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府政策

性和规范性文件要求。

专项债券项目经会计师事务所评价，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

源，对应的收入能够保证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

自求平衡。

声明：本法律意见书审查和依据的事实材料均为委托人所提供，

法律依据为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本法律意见书

之结论仅供委托人在申请本次察右中旗再生水输送工程（调整债券）

专项债券时参考使用。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未经本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书面许可，本审查意见书不得向任

何第三方出示，并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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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北京市惠诚（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

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_

2025/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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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一）附件 律所执业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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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件 吕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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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件

律师事务所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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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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